2013年临淄区齐文化博物院公开招聘讲解员

笔  试  人  员  须  知

一、笔试时间：2013年8月17日上午8:30-10:30； 

    笔试地点：临淄区工商银行大楼330房间。

二、考生必须凭面试通知单、笔试准考证、身份证（缺一不可）接受金属电子探测仪检查后进入考场，对号入座，并将三证放在桌子右上角，以备查验。开始考试30分钟后，不得进入考场；考试期间，不得提前交卷、退场。考试结束后，考生将试卷反扣桌面由监考老师收取试卷后，带好面试通知单、笔试准考证、身份证出场。

    三、考生进入考场只准携带蓝、黑色钢笔、圆珠笔、2B铅笔、橡皮等应试工具，应试工具装入透明塑料袋带入考场。不得携带任何书籍、资料、小抄、稿纸，严禁将手提包和各种电子、通信、计算、存储或其他设备带入考场，与考试无关物品全部放置在考场外或交由熟人保管，丢失或拿错概不负责。

    四、考生答题前，要认真核对所在座位与准考证是否一致。因个人原因坐错位置，或未按规定作答而影响考试成绩的，责任自负。

    五、考生要自觉遵守考场规则、考试纪律，熟知“考生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”。如有违纪舞弊行为，试卷一律按零分处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六、准考证不得涂改或转借他人，本人须妥善保管，以备考后核对。

      提示：考生应在考试前一天熟悉考场地址和交通路线。

